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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楊廷瑞
電話：08-7320415轉3613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002497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滿州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51600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4649203_11251600400_1_4649203_11251600400_1.pdf、

4649203_11251600400_1_4649203_11251600400_2.docx、
4649203_11251600400_1_4649203_11251600400_3.docx)

主旨：有關112學年度各學習領域教師共同備課(不排課)進修研

習規畫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學校應建立本位進修機制，鼓勵教師在職進修，未具專長

之配課教師，應依其專業成長需求提供優先進修之機會，

並經由參加配課領域(科目)教學研究會、自辦研習或應用

國民教育輔導團等校外資源協助其增能，培力非專長授課

教師專業發展。

三、本案規劃請依「屏東縣高中、國中及國小各學習領域（科

目）暨學校主任研究進修共同備課(不排課)時間表」辦

理，以降低課務調整。另請於112年9月8日(星期五)前將

112學年度規劃情形(含總表及實施計畫，格式如附件)函報

本府核定研習時數。

四、檢附「屏東縣高中、國中及國小各學習領域（科目）暨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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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主任研究進修共同備課(不排課)時間表」、「112學年第

1學期國民中學各學習領域共同備課進修研習總計畫」及

「112學年第1學期教師進修實施計畫(單場次)」各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、本府

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、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屏東縣體育
發展中心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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